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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民間企業的投資衝突，台灣與中國大陸正式完成「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的簽署，透

過建立標準的溝通平台，在兩岸投保協議的相關規範下，讓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權益及人身安全都

有明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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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赴陸投資保障停看聽

兩岸投保協議正式簽訂

2012年8月9日舉行的第8次

江陳會中，台商期盼已久

的「海峽兩岸投資保障與促進協

議」（以下簡稱「兩岸投保協

議」）正式簽署，這讓過去到中

國大陸投資相對較其他國家廠商

缺乏保障的台商而言，總算擁有

一個具體明文的投資保障協定，

對於台商的權益與人身財產安

全，帶來一定程度的幫助。

台商赴陸投資比例高  

保障卻相對不足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顯示，

從1991年至2012年7月為止，台

商申請赴中國大陸投資案件累計

達3萬9,927件，累計投資金額高

達1,191億美元，大約占台灣整體

對外投資金額的63%，是台灣廠

商對外投資比重最高的地區。

在如此龐大的投資下，免不

了會有許多經貿糾紛發生。根據

海基會統計，從1991年起至2012

年7月為止，海基會協助處理台

商在中國大陸的經貿糾紛，累計

達到5,087件。如果加上未向海基

會求助的個案，實際數據應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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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與安全」，讓台商到

中國大陸的投資或是陸商來台灣

的投資，都可以獲得另一方的保

障。舉例來說，未來台商如果在

中國大陸遭到人身自由的限制，

將可以透過投保協議為台商取得

較大的保障。

「台商人身保障協議，一直

是台商迫切需要的投資保障，」

游文光指出，這部分可以被列入

其中，對台商意義重大。不過，

針對協議中的人身安全自由保障

規範，24小時通報機制僅以共識

文件呈現，並沒有實質內涵，恐

怕對台商的安全保障仍不足。因

為，儘管共識文件提到，未來台

商如果人身自由受限制，24小時

內將通知其家屬或其所屬企業，

但在通知台商家屬方面，並無明

確表示是通知台灣家屬或中國大

陸家屬，而其所屬企業的通知，

也可能僅於中國大陸企業，因

此，屆時如果真的發生台商遭拘

留的相關狀況，台商家屬能否真

的在24小時內接獲通知，仍有疑

慮。游文光舉例說明，在中國大

陸酒駕而被公安臨檢，公安依照

規定可以拘留酒駕者3天，如果台

商違規酒駕，一遭拘押就是3天，

經常會有家屬找不到人的情況。

三、 透過爭端解決機制  
達到公平調解

最重要的爭端解決機制，則

包括：政府對政府之間的爭端解

決（G-G）；投資人與投資所在地

觀。而且，儘管遇到糾紛，台商

可以向海基會求助，但是在缺乏

兩岸共同協議的基礎下，台商在

中國大陸遇到經貿糾紛，通常會

以中國大陸制定的「台灣同胞投

資保護法」以及其「實施細則」

進行糾紛處理，由於此法是中國

大陸單方面的規定，難以具體展

現對台商的權益保護。

「說實在的，台商在中國大

陸投資，有點像孤兒。」幾乎每

個月都有一半時間在中國大陸的

峰鼎電子董事長游文光表示，其

他國家的廠商在中國大陸投資，

如果遭遇投資權益或是人身財產

的安全問題，他們可透過自己國

家的領事館協助解決，但是台商

卻沒有相關單位可以幫忙，每每

有台商出狀況，很多時候卻是求

助無門。

由於缺乏保障，所以多年來

台商以及各產業公協會，一直呼

籲政府加速與中國大陸簽署投資

保障協議，以確保台商權益與安

全。經過多年協商，兩岸投保協

議終於在今年8月9日的第8次江陳

會談中完成簽署。

兩岸投保協議4大重點

兩岸投保協議將對台商帶來

哪些保障，必須從協議內容深入

探討。經濟部經濟參事徐純芳指

出，投資保障協議共計有18條條

文，具體範圍包括投資定義、投

資待遇、投資促進、投資保障、

爭端解決機制、聯繫機制與其他

等項目。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吳必然指出，包括投資定義、投

資待遇與爭端解決機制等，都是

台商在未來進行糾紛解決時，必

須注意的重點。此外，吳必然強

調，兩岸投保協議並不牽涉開放

陸資來台投資一事。

一、投資定義確認 才能獲得保障

吳必然指出，當台商的投資

被歸列在兩岸投保協議的定義中

時，未來，台商在面臨貿易糾紛

問題，才能進一步取得仲裁與保

障的機會，所以，台商必須對投

保協議的投資定義深入了解。

針對條文內容來看，兩岸投

保協議擴大投資人保障的範圍。

吳必然分析，一般投保協議適用

對象僅包含直接投資，但是考量

到台商大約有5成是經由第三地赴

中國大陸投資，為保障這些台商

權益，兩岸投保協議保障的範圍

也包括經由第三地赴中國大陸投

資的台商。

除此之外，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台銘大聲疾呼的智慧財產權保

障，也被列入其中。

二、 擴大投資待遇規範  
保障更加完善明確

在投資待遇中，除了一般

投保協議有的最低標準待遇、國

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之外，台商

最在乎的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也

被列入其中。吳必然解釋，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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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的爭端，例如太平洋百貨

前往中國大陸投資，P即指太平洋

百貨，G指中國大陸政府；投資人

對投資人的商務糾紛（P-P），例

如裕隆汽車與東風汽車合資，兩

方如果發生爭端，即屬於P-P的商

務糾紛。在3種爭端解決方式中，

以G-G方面的爭端解決較為單純，

雙方將依照「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規定進行處理。

至於P-G與P-P則較為複雜，

在P-G方面，由於台商在中國大

陸的投資，動輒遭遇政府過度的

處分，而面臨財產遭沒收、無端

被迫遷廠，或是台商被押走的情

事，因此，P-G的爭端解決對台商

而言非常重要。

根據條文，未來若台商對

陸方政府的訴訟裁定不接受時，

如針對因徵收政府提出的補償金

額不滿意時，即可以透過調解機

在兩岸投保協議正式簽署後，台商赴陸投資若遇到糾紛將有更明確的權益保障 。

制，由兩岸仲裁機構或調解中

心，來協調適當的補償金額。

在P-P方面，根據海基會的統

計資料指出，台商在中國大陸發生

的經貿糾紛有65%屬於P-P方式，

因此將P-P列入投資保障，對台商

而言相當重要。徐純芳說，未來台

商在中國大陸的商務糾紛，一旦經

雙方同意，可以選擇兩岸仲裁機構

以及機構中具備知識的仲裁人，在

雙方同意的地點進行仲裁。舉例來

說，此前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與

比亞迪之間的智財權爭議，未來將

有機會依照投保協議的P-P爭端解

決機制進行處理。

台商樂觀其成  

保守看實質成效

針對兩岸投保協議的簽署，

台商雖然樂觀其成，但是對於未

來可以展現的實質成效，仍然保

守看待。

根據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

以中國大陸投資台商為對象所做

的調查報告顯示，台商對於兩岸

投保協議簽署時機，給予正面評

價者有76.67%，但是，在投資協

議對人身安全的保障部分，仍有

56.67%的台商感到有所疑慮，另

有50%台商對「智慧財產權」的

保障也持保留態度；另外，60%

台商對「投資糾紛解決機制」抱

持觀望。

顯然，整體而言，台商對兩

岸投保協議可能帶來的具體實質

效益，仍然保守看待，企業經理

協進會理事長姜志俊分析，關鍵

在於台商認為中國大陸的法治觀

念與台灣不同，例如對智慧財產

權的界定也有所差異。

「簽了總比沒有簽還好，」

游文光說，雖然多數台商對於兩

岸投保協議帶來的保障保守看

待，但是，這個協議對於在中國

大陸的數百萬台商而言，確實多

少能讓台商感到前往投資比較具

有保障，只是，究竟能夠達到什

麼程度的保障，還是要看未來實

際案例發生之後，具體的仲裁結

果來論斷。

總體而言，在兩岸投保協議

下，數百萬在陸投資的台商，終

於擁有較為具體的投資保障，這

讓未來台商在面臨當地政府過當

執法或是投資人與投資人之間發

生糾紛時，提供一個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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